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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9）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9）、全国物流仓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9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六维物流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北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南京六维物流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库架合一式货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库架合一式货架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以冷弯薄壁型钢为主要结构件，采用组装方式而制成的库架合一式货架（以下简称货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30675-2014  阁楼式货架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205-2001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JB/T 11270-2011  立体仓库组合式钢结构货架  技术条件 

WB/T 1042  货架术语
WB/T 1044-2012  托盘式货架
WB/T 1045-2012  驶入式货架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WB/T 104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库架合一式货架  Self Supported racking
    兼作建筑物承重结构的货架。
3.2
钢构柱  steel column of warehouse

库架合一中货架立柱以外由型钢制成的立柱。见图1。
3.3
隔撑  row spacer(connect racking post and steel column of warehouse)
货架立柱与墙柱的连接件。见图1、图3。
3.4
钢架井  steel frame
由型钢制成用于增强货架整体稳定性的钢框架。见图2。

3.5
双立柱  double posts
货架立柱片立柱由两根货架立柱拼焊，或由一根型钢（矩形管、H型钢或工字钢）与货架立柱拼焊而成的立柱。见图3。
3.6
悬支撑  cantilever support(arm)
驶入式货架中支撑、自动化立体仓库牛腿式结构中牛腿及穿梭板货架中导轨梁支撑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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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库架合一（横梁结构）货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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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库架合一（悬支撑结构）货架平面示意图
3.7
支撑梁  supported beam
驶入式货架支撑横梁、自动化立体仓库牛腿式结构中牛腿梁及穿梭板货架中导轨梁的统称。
4　 基本原则
货架项目实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法律、规章制度的规定。货架兼作建筑物承重结构，应符合GB 50009《建筑结构荷载规范》的规定，抗震要求应符合GB 500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
货架除应满足储存功能方面的要求外尚应综合考虑采光、照明、电气、通风、采暖及消防等建筑功能方面的要求。货架照明系统应符合GB 50034的规定，消防应符合GB 50016的规定。
货架项目设计应由货架制造企业和建筑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科研院所共同设计完成。货架制造企业只限于库架合一中货架部分的货物仓储方案设计，即货架储存方式选型、货格尺寸及承载、钢货架组装结构及构件设计，确定钢货架材料及表面防腐处理。

货架项目建筑钢结构部分的施工，应由建筑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单位进行。
托盘式货架（横梁式货架）、驶入式货架、重力式货架、阁楼式货架、穿梭车式货架、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可用于库架合一。搁板式（人工存取货物）货架、悬臂式货架、移动式货架、流利式货架、抽屉式货架、旋转式货架、压入式货架及货架高度不大于6m的货架，不宜用于库架合一。
货架验收应符合本标准第5章要求的规定，建筑钢结构部分应符合GB 50205-2001《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本标准提出货架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的性能要求，在满足仓储货物的条件下，还应符合建筑结构荷载及建筑抗震要求。

货架构件的材料及构件表面防腐处理要求，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应符合现行相关货架标准的规定。

5　 要求 
5.1　 结构

货架各构件的连接应牢固可靠。并符合以下规定：

a) 横梁式结构应符合WB/T 1044-2012中6的规定；

b) 驶入式结构应符合WB/T 1045-2012中6的规定；

c) 自动化立体仓库结构应符合JB/T 11270-2011中4.1的规定；

d) 阁楼式结构应符合GB/T 30675-2014中6.2的规定。

货架立柱顶板与建筑结构件应采用螺栓连接。

与墙柱连接的货架立柱宜采用双立柱；墙柱与货架立柱宜采用隔撑用螺栓连接。见图3。
货架立柱底板与地基宜采用化学锚栓锚固，或采用螺栓与地面预埋件固接。预埋件结构宜采用立柱调平板或固定板方式，应符合JB/T 11270-2011中4.4的要求。

库房无货架立柱支撑的空间应另设置钢构柱。见图1。
横梁式货架采用插接方式连接时，在加设水平拉杆的货格横梁上应加设螺栓连接立柱，并在货格背面设置垂直拉杆，立柱顶部应设置水平拉杆。见图1、图2。
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存储货物的悬支撑结构，立柱与悬支撑采用插接方式连接时应加设螺栓连接，货格层间应适当加设水平横支撑及水平拉杆和货格背面应设置垂直拉杆。
驶入式货架、穿梭板式货架、重力式货架在货格宽度方向不能满足稳定性要求时，货架宽度两侧或中间部位应配置钢架井。见图2。
货架结构应满足储运功能方面的要求，还应符合采光、照明、通风及消防等建筑功能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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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D——立柱片宽度；

La、Lb——货架立柱外立面间隔墙面内侧距离。
图3　 货架立柱与墙柱连接结构示意图
5.2　 尺寸及允许偏差 

货架立柱（兼作建筑物承重结构立柱）的安装垂直偏差不应大于全高的1/1000，且最大值偏差绝对值不应大于10mm。其它尺寸及允许偏差：横梁式货架应符合WB/T 1044-2012中7的规定；驶入式货架应符合WB/T 1045-2012中7的规定；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应符合JB/T 11270-2011中4的规定；阁楼式货架应符合GB/T 30675-2014中6.3的规定。
货架高度不宜低于6m。
货架顶层货格货物顶部净空高度应不小于600mm。并应符合照明、消防等要求。
货架立柱外立面间隔墙面内侧距离La、Lb应不小于500mm（见图3）。并应符合机械设备存取作业、货架维护、消防等要求。
5.3　 性能 
5.3.1　 垂直荷载作用下的变形量(强度、刚度) 
横梁应符合WB/T 1044-2012中8.1的规定，自动化立体仓库横梁应符合JB/T 11270-2011中4.4.8的规定。

悬支撑及支撑梁应符合WB/T 1045-2012中8.1的规定（穿梭板式货架导轨梁挠度应不大于1/400）。

阁楼式货架主要承载构件应符合GB/T 30675-2014中6.4.1的规定。

5.3.2　 水平荷载作用下的水平变形量（稳定性）
货架的荷载，除货物荷载及货架自重外，还应包括库房建筑重量及其它因素荷载，应符合GB 50009、GB 50011的规定。货架立柱水平荷载作用下的水平变形量（或结点位移）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变形量（稳定性）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水平结点位移要求

	叉车直接存取作业的横梁式、驶入式、穿梭板式、重力式货架立柱
	宽度方向（货格宽度方向）  ≤
	　Hn1/150

	
	进深方向（货格进深方向）  ≤
	Hn1/150且Hn2/150

	阁楼式货架立柱
	宽度方向或进深方向        ≤
	   Hn/250

	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立柱
	宽度方向（货格宽度方向）  ≤
	　Hn1/250

	
	进深方向（货格进深方向）  ≤
	Hn1/250且Hn2/250

	注1： 稳定性用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或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的货架立柱水平变形量（或结点位移）表示，包括货格宽度方向、货格进深方向（钢平台为主梁方向、次梁方向）。

注2： Hn1为货架横梁（或层间）间隔结点高度，Hn2为立柱片横斜撑间隔结点高度，Hn为楼层间隔高度。


6　 试验方法

6.1　 结构 
紧固件检验应符合GB 50205-2001中6的规定；其它用目视和手感的方法进行。
6.2　 尺寸及允许偏差
货架尺寸及允许偏差用计量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的常规量具及铅锤和经维仪进行检查，常规量具精度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常规量具精度                        单位为毫米
	名 称
	钢直尺
	钢卷尺
	游标卡尺
	百分表（挠度计）

	精 度
	0.5
	1.0
	0.02
	0.01


6.3　 性能
6.3.1　 垂直荷载作用下的变形量（强度、刚度）

横梁及支撑梁检测应符合WB/T 1044-2012中10.1的规定。

悬支撑检测应符合WB/T 1045-2012中10.1的规定。

阁楼式结构受垂直荷载作用的构件检测应符合GB/T 30675-2014中7.4.1的规定。

6.3.2　 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变形量（稳定性）
6.3.2.1  货架的测试点：横梁式货架按WB/T 1044-2012中10.2进行；悬支撑结构货架按WB/T 1045-2012中10.2进行；阁楼式货架按GB/T 30675-2014中7.4.2进行。货架的稳定性可用有限元计算的方法代替实物进行试验。
6.3.2.2  试验的垂直荷载应为额定荷载总量、货架自重及建筑荷载（建筑荷载应符合GB 50009的规定）等的总和；水平荷载应为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或风荷载标准值。
6.3.2.3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应符合GB 50011的规定；风荷载标准值应符合GB 50009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货架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每个货架应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检验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横梁式货架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WB/T 1044-2012中11.1的规定；驶入式货架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WB/T 1045-2012中7的规定；阁楼式货架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GB/T 30675-2014中6.3的规定。出厂检验还应进行下列项目。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

	项目名称
	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结构
	5.1
	6.1
	√
	√

	尺寸及允许偏差
	5.2
	6.2
	√
	√

	垂直荷载下的变形量（强度、刚度）
	5.3.1
	6.3.1
	—
	√

	稳定性
	5.3.2
	6.3.2
	—
	√


7.3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 新货架定型时；

f) 当货架的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货架质量时；

g) 正常生产每三年或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五章中规定的全部要求。
型式检验中5.3.1、5.3.2项不得复检，其它若有任一不合格项，可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结果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或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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